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第8號簡章第1次公告
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選證編號：
	甄選科別
	□輔導科
	（相片粘貼處）

	姓　　名
	
	姓別
	□男　　□女
	

	身分證

字號
	
	婚姻
	□已婚　□未婚
	

	出生
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兵役
	□役畢  □未役 

□服役中
	

	信箱
	

	地　址
	
	電話
	公：

宅：

行動：

	學 歷
	畢業學校
	系  所
	修業起訖

年月
	證書字號

	
	
	
	
	

	
	
	
	
	

	登記或檢

定情形
	科別
	登記或檢定機關
	登記或檢定日期
	證書字號

	
	
	
	
	

	經歷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起訖日期

	
	
	
	

	
	
	
	

	
	
	
	

	□是□否有身心障礙手冊

	□是□否有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在本校服務。姓名：    關係：

□是□否曾為本校實習教師。其實習輔導教師之姓名：
□是□否曾與本校同仁有該科實際授課之師生關係或同班同學關係者。姓名：       關係：
(請確實填寫，俾本校同仁依規定迴避)

	填表人

簽章
	
	初審
	□資格、證件符合
	收費核章
	□經審查符合規定。


	注意事項
	1.報名表請先填妥並簽名，並備妥以下影本證件(正本驗後發還)：報名表、切結書、合格教師證書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或大學以上學歷證明、國民身分證、退伍令、身心障礙手冊等，並於113年7月26日上午 8:30起至上午11:00 止前至高雄高商人事室進行現場報名。 
2.請維持本頁格式勿任意更動報名表。


切結書
	    本人參加「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同意辦理下列事項切結事宜。(非該身分者免填)

簽名或蓋章
	項次
	       項                           目

	
	1
	本人未具雙重國籍，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2
	本人具雙重國籍，錄取後依國籍法第20條之規定，申請核准。

	
	3
	本人無違反教師法第14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或證件不實之情形。

	
	4
	本人於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檢附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證明、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證明，經錄取後於113 年 7 月31日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

	
	5
	本人已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並修畢另一科別中等學校教育階段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刻正申辦複檢中），經錄取後同意於113年7月31日前取得報考類科之合格教師證書。

	
	6
	本人同意於113年8月1日前繳交原服務機關學校離職證明或「已未在他校任教」。

	
	7
	本人所繳附各項證書及學經歷證件確為本人所有，如有偽照，願依刑法第212條規定：「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負法律責任。


    違反或未辦妥應辦上列事項第1至7項者無條件由貴校逕予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此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具結人：              簽章
身分證號碼：

電話：

住址：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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